
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會社團經費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2 日行政會議擬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5 日學生議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2 日行政會議擬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02 日學生議會通過 

第一條 (授權依據) 

本辦法依《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會行政部會組織章程》第十八條條訂定之。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社團、系學會補助款預算之編列、審議、

執行。除《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會預算法》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第三條 (財務依據) 

依《國立金門大學學生財務管理法》預算辦理，劃分之經費辦理。 

第四條 (經費審查會議) 

經費審查會議召集人為行政部會社務部長;行政事務委員會召集委員為主席，出席

人員有行政事務委員會召集委員、行政事務委員會委員;列席人員有財務處處長、

行政部會社務部長及該活動相關人員。 

第五條 (社團條件) 

當學年度申請補助社團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本校核准正式成立之社團、系學會。 

二、社務運作正常且無因不良違規紀錄被停止經費補助之社團(含活動申請、活動

過程、經費結報、社團空間管理等)。 

三、前一學年度校內社團評鑑成績為及格，或複評後成績及格者。 

四、該學期需繳齊社團資料(社團組織登記表、組織章程、社團指導老師資料、社

團負責人資料、社員名冊)。 

第六條 (申請條件) 

下列活動可依規定申請補助： 

一、社團所舉辦之活動，對象為全校師生，且不具有商業營利性質者。 



二、社團辦理校外服務性活動。 

三、各系學會或各社團合辦之活動。

四、其他於第十條中列出之活動。 

第七條 (不予補助之條件) 

下列情況將不予補助： 

一、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之活動。 

二、社團性活動，如練習、郊遊、社員聯誼、聚餐或娛樂性之活動。

三、人數未達適當規模之活動，不予補助。 

四、缺乏活動具體計畫、預算或常未依規定時間辦理提、結案之記錄者，降低補

助額度或不予補助。 

第八條 (申請期限) 

各社團提出申請時間為每項活動舉行前一個月，並得付上所需文件以利審核，逾

期案件及資料不齊者均視同放棄一概不予受理；惟第十條第四項不在本規定內。 

第九條 (申請文件) 

各社團須依規定送交下列文件辦理經費補助申請： 

一、活動申請表。 

二、活動企劃書。

三、活動預算表。 

第十條 (補助標準) 

各項補助標準如下： 

一、 與其學習領域相關之研習或座談會，各社團(系學會除外)每學期申請以一

次為限，每次申請金額最高以一仟元計。 

二、系學會、社團之幹部訓練或校外服務性活動或性質相關之活動補助，每

學期以申請一次為限，每人每日以五十元計，總金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元。 

三、各社團成果發表或與社團性質相關之活動，各社團每學期以申請一次為

限，每次申請金額最高以五百元計。 



四、 學生會(行政部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委員會)、系學會、社團參與校外幹

部培訓(如：歲三、南北康、週研等)或會議等相關活動，將補助相關費用三分之

一，每學期學生會、各系學會及社團以申請兩次為限。 

五、 其他未於上述四項標準規範之活動，以一般性活動論，各社團每學期以申

請三次為限，每次申請金額最高以五百元計。 

前項所稱之次數，以申請並成功獲得本會補助者為計。 

第十一條 (專案辦理) 

社團活動具第十條第一到四項特色，且具相當之規模，得提出專案，惟辦理經費

上限不得超過壹萬伍仟元，並得召開經費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可補助；若遇特

殊情況者，則以經費審查會議決議之。 

第十二條 (核銷流程) 

經費結報核銷流程： 

社團須於活動結束日算起兩週內，製作成果報告書，並檢附相關發票、收據等證

明送至學生會報核資料，審核無誤後依申請經費多寡，由行政部會社務部向財務

處領款後，社務部再發給該社團，統一發給該社團於一個月內完成相關事宜。 

第十三條 (核銷注意事項) 

單據核銷時應注意事項： 

向公司行號(或營業人)購買貨物或支付勞務費用取得之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

項： 

一、收據抬頭：「國立金門大學」；統一編號：「99033073」。

二、開立收據(統一發票)日期。 

三、公司行號(或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四、採購名稱及數量。 

五、單價及總價。 

六、如有發放獎品(禮卷)時，則須檢附領用人員名冊。 



第十四條 (核銷確實) 

經費申請應實報實銷，如有造假，則取消其補助資格半年。 

第十五條 (相關辦法訂定程序) 

本法相關事項，有必要另定施行辦法時，由學生會行政會議訂定之，送交學生議

會審查。 

第十六條 (實施及修訂) 

本法經學生議會通過，學生會會長公布後，即刻生效。其修正時亦同。 


